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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登入】

1

人事室首頁→線上系統→兼任教師聘任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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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聘兼任教師】-新增申請表

→新增後，進入「填寫個人基本資料」(詳見第4頁)



【續聘兼任教師】-複製勾選歷史申請表

※複製成功後，
請至申請表
修改資料。

3 進入「填寫個人基本資料」(詳見第4頁)



＊填完個人基本資料後，請先按存檔。
再依序填【學歷】、【經歷】、
【附件】、【任教科目】

【申請表-填寫個人基本資料】

4 尚需修改資料請先按「返回」暫存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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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表-修改】

※已送出申請，則僅能檢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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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表-刪除】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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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單-送出申請】
「確認送出申請」後，申請表即不能再修改。
如需修正，必須請「簽核處理者」至表單簽核
系統中止流程(退回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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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簽核處理者』 →請參考第 8 頁
『中止流程(退回) 』→請參考第 11 頁



【流程檢視】

8

送出申請後，如需修改資料，須
由簽核處理者中止流程(退回)後，
始得停止。



【重送申請】
申請表於中止流程(退回)，修改資料後，用人單位可「重送申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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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表單簽核系統-簽核作業】

1

2

3

4
點選表單

點待辦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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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表單簽核系統-簽核作業】

↓
繼續
派送

(同意)

↓
中止
流程

(退回)

5 6

↓
填
寫
會
辦
意
見
或
中
止
原
因

7
點此瀏覽簽核流程
(同紙本簽核流程)

11



【流程完成】
流程簽核完成後，如兼任教師因故取消聘任，由人事室後台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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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Q&A】
• Q1：續聘兼任教師-複製勾選歷史申請表，僅部分欄位有資料，其他資料需補齊嗎?

如需補齊資料，可供兼任教師本人自行填寫嗎?

A 1.部分欄位資料如有缺漏，仍請系所補齊，以確保系統資料庫完整性。

2.至是否得由兼任教師本人自行填寫，人事室業請電算中心建置「兼任教師個人資料匯入功能」未來將

可由兼任教師本人自行填寫資料後，系所再匯入系統即可。(該功能建置完成後，人事室將另行通知。)

• Q2：2個系以上聘任同一位兼任教師，申請表欄位應如何填寫?又以何為基準來判斷主、從聘歸屬單位?

1.擬聘系所於申請表均請填寫「主聘系所」欄位，共聘系所欄位均請免填。(統一由系統後台另行區分。)

2.主從聘判斷基準部分：以兼課時數較高之單位為主聘，若相同時數者，以優先提聘之單位為主聘；惟

體育室、共同教育學院各中心及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因無需計算系所生師比，爰如與其他系所合聘，皆

列為從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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